附件2
[bookmark: _GoBack]承接国务院下放管理层级的行政许可事项涉及本市承接行政许可事项目录（5项）
	序号
	事项名称
	设定依据
	下放后
承接部门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备注

	1
	从事内地与港澳间客船（含客滚船、客货船等）、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许可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市交通运输委
	下放后，交通运输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完善内地与港澳间海上运输管理制度，明确省级交通运输部门的管理职责和要求。2．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加强执法监督，依法处罚违法行为。3．加强信用监管，向全社会公开企业失信记录，并实行联合惩戒。4．交通运输部对省级交通运输部门履职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及时纠正问题。5．交通运输部归集内地与港澳间航运船舶信息，并根据需要向海关总署提供，海关加强后续监管。
	承接，增加天津市市级现行实施行政许可事项“从事内地与港澳间客船（含客滚船、客货船等）、散装液体危险品船运输业务许可”。

	2
	港口设施保安证书核发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
	市交通运输委
	下放后，交通运输（港口）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完善港口设施保安规则和相关标准，统一规范港口设施保安工作，优化审批服务。2．依托有关信息系统，实现港口设施保安管理信息报送和共享，加强对港口设施保安工作的监管。3．交通运输部要制定并实施年度监督检查计划，对省级交通运输（港口）部门履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承接，增加天津市市级现行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港口设施保安证书核发”。

	3
	省际、市际、毗邻县行政区域间道路旅客运输经营许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
	市交通运输委，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环城四区和武清区、宝坻区、宁河区、静海区、蓟州区政务服务办
	下放后，交通运输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加强信息共享，许可实施机关及时将许可情况推送至有关交通运输部门。2．健全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生产、驾驶员管理、车辆管理、应急处置、隐患排查等方面的规定。3．实施车辆技术和动态监督管理，准确掌握客运车辆运营情况，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4．加强执法监督，依法处罚违法行为。5．加强信用监管，建立健全企业考核制度。6．完善运输服务质量投诉监督机制，及时处理服务质量投诉案件。7．加强对辖区内交通运输部门履职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问题。
	承接，并入天津市市级、自贸试验区、滨海新区、郊区现行实施行政许可事项“道路旅客运输及班线经营许可”中。

	4
	护士执业注册
	《护士条例》
	市卫生健康委，自贸试验区、各区政务服务办
	下放后，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国家卫生健康委要制定指导各地下放护士执业注册审批层级的实施办法，并抓好贯彻实施。2．全面实施护士执业电子化注册，实现网上办理，并加强上级卫生健康部门对辖区内卫生健康部门护士执业注册工作的监督。3．按照“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加强对执业护士的监督管理工作。
	承接，增加自贸试验区、各区现行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护士执业注册许可”。

	5
	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价机构甲级资质认可，煤矿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认可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市应急局
	下放后，合并甲级、乙级资质，只保留基础资质。应急管理部和省级应急管理部门、省级煤矿安全生产监管部门要通过以下措施加强事中事后监管：1．健全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价机构审批工作制度，制定全国统一的机构资质认定标准和执法标准，明确监管管辖权，规范自由裁量权。2．加强对审批工作的培训、指导、督查工作，及时纠正有关问题。3．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信用监管等方式，加强执法监督，对失信企业实行联合惩戒。4．加强对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价机构有关信息的共享和公开，接受社会监督。5．支持行业组织发挥自律作用，完善技术仲裁工作机制。
	承接，并入天津市市级现行实施行政许可事项“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价机构乙级资质认可”中，事项名称修改为“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认可”，下设2个子项“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认可”、“安全生产检测检验机构资质认可”。




